


元政发〔2024〕11号
赤峰市元宝山区人民政府
关于公布2024年度区政府重大行政决策
事项目录的通知
各镇乡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直各委办局：
为健全科学、民主、依法决策机制，提高决策质量和效率，根据《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》《内蒙古自治区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》《赤峰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》等精神，区政府编制了《2024年度元宝山区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》，经区委同意，现予公布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列入目录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，承办单位须严格落实公众参与、专家论证、风险评估、合法性审查、集体讨论决策等程序，确保程序正当、过程公开、责任明确。
二、各承办单位要重视重大行政决策的档案管理，对决策立项和决策过程中形成的程序证明材料及时整理归档，实现重大行政决策全过程记录。
三、决策实施满一年，各承办单位应当按规定对决策执行情况进行评估，并向区政府作出书面报告。
附件：2024年度元宝山区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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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2024年度元宝山区人民政府
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
	序号
	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名称
	承办单位

	1
	“互联网+教育”示范区建设项目
	区教育局

	2
	新一轮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编制
	区林草分局

	3
	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元宝山区
平庄东城区排水防洪项目
	区住建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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